
公共工程材料實驗室認證特定規範 (TAF-CNLA-S02) 新舊版文件修訂對照表 

編號 條文 TAF-CNLA-S02 (5) 新版 TAF-CNLA-S02 (4)舊版 說明 

1 3.2.8 委託試驗申請表單或試驗紀錄應顯示收件日期、送驗人員、會驗人

員及試驗日期，且應符合： 

委託試驗申請表單與試驗紀錄應顯示收件日

期、送驗人員、會驗人員及試驗日期，且應符合： 

調整語意 

2 3.4.1 實驗室應於試驗報告註明「本實驗室為公共工程材料實驗室認證服

務計畫認可實驗室」之文字。 

 

實驗室應於試驗報告註明「本實驗室為公共工程

材料實驗室認證服務計畫認可實驗室」之文字。

試驗報告格式及內容，應至少包含土木工程測試

領域認證特定規範附錄 E所列項目。 

報告格式內

容已於 S01

充分說明 

3 3.4.2 實驗室應建立試驗報告修改之紀錄管制作業程序，並保存歷次發出

修改紀錄及所有文件。有關試驗報告修改相關紀錄，應依紀錄管制

規定保存。實驗室應建立試驗報告修改清單，內容應至少包括修改

報告日期、報告編號及修改內容 

實驗室應建立試驗報告修改之紀錄管制作業程

序，並保存歷次發出修改紀錄及所有文件。有關

試驗報告修改相關紀錄，應依紀錄管制規定保

存。 

合併 3.4.4條

文 

4 3.4.3 試驗報告修改若由送驗單位或其代表人，或工程委託單位提出申請

時，應於報告修改申請表單簽名確認或出具書面授權證明文件。實

驗室應確認獲得全部送驗單位或其代表人同意，方可辦理試驗報告

修改。 

試驗報告修改應由送驗單位或其代表人，或工程

委託單位提出申請，並於報告修改申請表單簽名

確認或出具書面授權證明文件。實驗室應確認獲

得全部送驗單位或其代表人同意，方可辦理試驗

報告修改。 

調整語意 

5 3.4.5 修改後之試驗報告應敘明修改原因、提出修改申請者單位／姓名。

若為實驗室繕打轉錄等疏失，應敘明修改原因。修改二次以上之試

驗報告，則應將修改歷程依序條列於報告中，使報告使用者可清楚

該份報告修改履歷。 

修改後之試驗報告應敘明修改原因、提出修改申

請者單位／姓名。若為實驗室繕打轉錄等疏失，

應敘明修改原因及修改單位。修改二次以上之試

驗報告，則應將修改歷程依序條列於報告中，使

報告使用者可清楚該份報告修改履歷。 

調整語意 

6 4.9 (a)實驗室於… 

註:暫時終止六個月的實驗室應於屆滿日前三個月提出恢復認證申

請 

(b)若未能依上述程序之時程提出申請者，或提出申請後未能於終

止屆滿日前完成恢復認證流程者，本會得逕行終止實驗室之認證。 

 

- 因應權利義

務規章處置

規則新增(a)

備註及(b) 

 


